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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与公司2025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6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一一业务办

理》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业务规则（以下统称“适用法律”），公司针对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

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适用法律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

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登记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就核查对象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告前六个月（即2024年12月6日至

2025年6月6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了查询

确认，并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查询证明，在激励计划自查期间，除下列

情形外，其余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在自查期间，共有4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其中有1名核查对

象作为激励对象，在其内幕信息知情日期至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激励计划相关

公告前因误操作买入公司股票100股。经公司核查与确认，其仅知悉公司拟筹

划激励计划事项，未获悉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时间、详细方案及具体内容，知悉

信息有限，其交易行为系误操作所致，其并未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本激励计划相

关的信息或基于此建议第三方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而获取利益的主观故意。基于核查结果，公司决定保留该名核查对象

作为激励对象的资格。

其中另有1名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在登记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之后到公司

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行为。经公司核查，并结合该

拟激励对象出具的承诺函，其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均不知悉本次激励计

划的具体实施时间及最终激励方案以及核心要素等具体信息；在自查期间，该

名拟激励对象未向任何人员泄漏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或基于此建议他人

买卖公司股票，其于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均系依赖于公司公开披露的

信息以及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

独立做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系独立的个人行为，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

划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获取利益的主观故意，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的情形。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决定取消该名核查对象作为激励对象的资格，

后期公司董事会亦将在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后，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

予数量等进行相应调整。

其余2名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于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均系基于对公司

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上述期间买卖公司股票

行为是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之前发生的, 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

的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亦无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次

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自查结论

综上所述，经自查，公司在策划、讨论本次激励计划过程中采取了严格保密

措施，限定接触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

介机构经办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在自查期间，除上述4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情形外，其余核查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符合相关适用法

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7月2日

证券代码：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号：2025-043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有人民币732,000元“新港

转债”转换为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累计转股
数量为81,847股，占“新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20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新港转债”金
额为人民币368,403,000元，占“新港转债”发行总量的99.8017%。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 4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 共有人民
币1,000元“新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12股，占“新港转债”转股
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8号）文件核准，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2023年 3月 8日公开发行了 3,691,35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36,913.50万元，债券期限为6年，票面利率第
一年为 0.30%、第二年为 0.50%、第三年为 1.00%、第四年为 1.50%、第五年为
2.20%、第六年为3.0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89号文同意，公司36,913.50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5月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新
港转债”，债券代码“111013”。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已发行的“新港转债”自2023年9月14日起可转换为
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9.18元/股，最新的转股价格为8.67元/股。转股价格
调整情况如下：

因公司实施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0.15元
（含税），自2023年6月5日起，“新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9.03元/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新中港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

因公司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0.18元
（含税），自2024年5月8日起，“新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8.85元/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新中港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新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因公司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0.18元
（含税），自 2025年 6月 12日起，“新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8.67元/股，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新中港热电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新港转债”转股期间为：2023年9月14日至2029年3月7日
2025年 4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 共有人民币 1,000元“新港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12股，占“新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0.0000%。

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有人民币732,000元“新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
票，累计转股数量为 81,847股，占“新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204%。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尚未转股的“新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368,403,000
元，占“新港转债”发行总量的99.8017%。

三、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可转债转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0

400,532,735

400,532,735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112

112

其他股份变动

0

0

0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0

400,532,847

400,532,847

四、其他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5-83122625
联系邮箱：xzg1129@163.com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5162 证券简称：新中港 公告编号：2025-039
转债代码：111013 转债简称：新港转债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605，证券简称：姚记科技

2、债券代码：127104，债券简称：姚记转债

3、转股价格：20.08元/股
4、转股期限：2024年7月31日至2030年1月2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5、转股股份来源：新增股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5 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公司”）现将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

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20号）同意注册，公

司于 2024年 1月 25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5,831,273张，每张面

值为人民币100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58,312.73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上述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4年2月26日起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姚记转债”，债券代码“127104”。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4年 1月 31日）满六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4年 7月 31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30年 1月 24
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息）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调整情况

1、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行权、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权益分派

实施，“姚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1.53元/股调整为20.6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2024年6月20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51）。

2、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行权，“姚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0.61
元/股调整为20.6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1月13日起生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3、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行权、权益分派实施，“姚记转债”的转

股价格由20.60元/股调整为20.0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5日起

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二、“姚记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5年第二季度，“姚记转债”因转股减少489张，转股数量为2,427股。截

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为582,707,800元（5,827,078张）。

2025年第二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股）

81,359,178.00

78,434,178

2,925,000

333,417,055

414,776,233

占比

19.62%

18.91%

0.71%

80.38%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

数量（股）

-950,000.00

25,000

-975,000

3,644,927

2,694,927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股）

80,409,178.00

78,459,178

1,950,000

337,061,982

417,471,160

占比

19.26%

18.79%

0.47%

80.74%

100.00%

注：上表“本次变动增减”中，包括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期权行权和限制性

股票解除限售的股份变动。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 021-
53308852或021-6959500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姚记科技”股本结

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姚记转债”股本结

构表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7
债券代码：127104 债券简称：姚记转债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芳源转债”自2023年3月29日起开始转股，

截至2025年6月30日，“芳源转债”共有人民币24.30万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

股数量为13,039股，占“芳源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55%。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芳源转债”尚未转股的可

转债金额为人民币64,175.70万元，占“芳源转债”发行总量的99.96215%。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芳源转债”

共有人民币53,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2,844股，转股来源为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

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1685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2年9月23日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 6,42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64,
200.00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2
年9月23日至2028年9月22日。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01号文同意，公司 64,200.00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2022年11月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芳源转

债”，债券代码“118020”。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

次发行的“芳源转债”自2023年3月29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

为18.62元/股。

鉴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终止以及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于

2023年10月27日完成回购注销106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1,433,000股，自 2023年 10月 30日起，“芳源转债”转股

价格由18.62元/股调整为18.6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芳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

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5）。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芳源转债”的转股期为 2023年 3月 29日至 2028年 9月 22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芳源转债”共有人民币53,000元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2,844股，转股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

截至2025年6月30日，“芳源转债”共有人民币24.30万元已转换为公司股

票，转股数量为 13,039 股，占“芳源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255%。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芳源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64,
175.70万元，占“芳源转债”发行总量的99.9621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03/31）

-

510,173,053

510,173,053

本次可转债转股

-

-

-

变动后
（2025/06/30）

-

510,173,053

510,173,053

注：自2023年4月3日起，公司将回购股份作为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来源之

一，并优先使用回购库存股转股，不足部分使用新增发的股票。此次可转债转

股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因此并未造成公司总股本变动。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芳源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9月21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秘办

联系电话：0750-6290309
电子邮箱：fyhb@fangyuan-group.com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148 证券简称：芳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3
转债代码：118020 转债简称：芳源转债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股票代码：002734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7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远生化”）为河北威远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远药

业”）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

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5年6月26日，威远生化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公高保字第ZHHT25000088507001号】，威远生化为

威远药业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3,000
万元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2、保证人：威远生化；

3、被担保人：威远药业；

4、最高额保证：威远生化为威远药业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

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编号：ZHHT25000088507号】提供 3,000万元最高

额保证担保；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律师费、公正费等）

和其他应付的费用；

7、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112,611.50万元（包括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的42.61%；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107,527.11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0.69%；公司子公司对子公司实际对外

担保总额为 8,084.3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0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7月01日

股票代码：002734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8
债券代码：128144 债券简称：利民转债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季度
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734 证券简称：利民股份
债券代码：128144 债券简称：利民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8.10元/股
转股期限：2021 年9月6日至2027 年2 月28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

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
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发行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90号）的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面值总额为人民币980,000,000.00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数量为9,800,
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债券期限为6年。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278号文同意，公司980,00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 2021年 3月 24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利民转债”，债券代码

“128144”。

根据《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可转债发
行结束之日（2021年 3月 5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 9月 6日）起
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年2月28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根据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现有公司总股本 372,514,441股为基数，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元（含
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利民转债”的转股价格做
相应调整，调整前“利民转债”转股价格为 14.23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13.98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2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公司于2021年8月25日、2021年9月6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将“利民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3.98元/股向下修
正为11.5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9月7日生效。

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减去公司回购专户的股数为基数，公司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元（含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利民转债”的转股价格做相应调整，调整前“利民转债”转
股价格为 11.50 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11.20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5月2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2.50元（含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利
民转债”的转股价格做相应调整，调整前“利民转债”转股价格为 11.20元/股，调
整后转股价格为 10.9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6月 16日（除权除息
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2.00元（含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利
民转债”的转股价格做相应调整，调整前“利民转债”转股价格为 10.95元/股，调
整后转股价格为 10.7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6月 12日（除权除息
日）起生效。

公司于2024年7月2日、2024年7月18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和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
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决定将“利民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0.75元/

股向下修正为人民币8.50元/股，调整实施日期为2024年7月19日。

根据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元（含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

款，“利民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利民转债”转股价格为 8.50
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8.3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10月18日（除

权除息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实

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2.50元（含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利民转

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利民转债”转股价格为8.35元/股，调整后

转股价格为8.1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起生

效。

二、利民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5年第二季度，“利民转债”因转股减少金额为 601,350,700元，减少数量

为6,013,507张，转股数量为72,608,256股。

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末，剩余可转债金额为282,743,700元，剩余可转债数

量为2,827,437张。

公司2025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

高管锁定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42,231,695

42,231,695

326,196,760

368,428,455

比例%

11.46

11.46

88.54

100

本次变动增减（+，-）

其他

-813,971

-813,971

73,422,227

72,608,256

小计

-813,971

-813,971

73,422,227

72,608,256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41,417,724

41,417,724

399,618,987

441,036,711

比例%

9.39

9.39

90.61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咨询电话

0516-88984525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利民股份）、《发行人股本结构表》（利民转债）。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7月01日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180,000元“伟

22转债”转换为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
转股数为 5,626 股，占“伟 22 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033%；累计已有人民币251,000元“伟24转债”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
转股数为 13,917 股，占“伟 24 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08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伟22转债”金
额为人民币1,476,820,000元，占“伟22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8781%；尚未
转股的“伟 24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284,749,000元，占“伟 24转债”发行总量的比
例为99.91193%。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共有人民
币0元“伟22转债”已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0股；共
有人民币21,000元“伟24转债”已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
量为1,185股。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一）“伟22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252号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7

月22日公开发行1,477.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47,
700万元，期限 6年。债券票面年利率为：第一年 0.20%、第二年 0.40%、第三年
0.8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20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147,7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8月1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债券简称“伟22转债”，债券代码“113652”。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伟 22转
债”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2023年1月30日至2028年7月21日。“伟22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32.85元/股，
最新转股价格为27.27元/股。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完成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1,043
万股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自 2023年 7月 5日起，“伟 22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32.85元/股调整为 32.7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4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伟22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61）。

2、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3年7月14日起，“伟22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32.71元/股调整为32.56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65）。

3、因“伟 22转债”实施修正条款，自 2024年 6月 4日起，“伟 22转债”的转股

价格由32.56元/股调整为28.0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3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下修正“伟22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58）。

4、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4年6月24日起，“伟22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8.00元/股调整为27.7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因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63）。

5、因公司实施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 2025年 6月 6日起，“伟 22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7.75元/股调整为27.27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9）。

（二）“伟24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4]267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2024
年3月28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28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

行总额28,500.00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本次发行的

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20%、第二年 0.40%、第三年 0.80%、第四年 1.50%、

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4]46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28,
5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4年4月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伟24转债”，债券代码“113683”。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伟24转债”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2024年 10月 8日至

2030年 3月 27日。“伟 24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 18.28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17.55元/股。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4年6月24日起，“伟24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8.28元/股调整为18.0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因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63）。

2、因公司实施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 2025年 6月 6日起，“伟 24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8.03元/股调整为17.5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9）。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伟22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伟22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自2023年1月30日至2028年7月21日。

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180,000元“伟22转债”已转换为公

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数量为5,626股，占“伟22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

股股份总额的 0.00033%。其中，自 2025年 4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共
有人民币0元“伟22转债”已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0
股，占“伟22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

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伟22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476,820,000
元，占“伟22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8781%。

（二）“伟24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伟24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自2024年10月8日至2030年3月27日。
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251,000元“伟24转债”已转换为公

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数量为 13,917股，占“伟 24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
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082%。其中，自 2025年 4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
共有人民币21,000元“伟24转债”已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
数量为1,185股，占“伟24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007%。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尚未转股的“伟 24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284,749,000
元，占“伟24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119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6,258,000

1,698,390,119

1,704,648,119

本次可转债转股
（新增股份）

0

0

0

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

-90,000

0

-90,000

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

-3,084,000

3,084,000

0

变动后
(2025 年 6 月 30

日)

3,084,000

1,701,474,119

1,704,558,119

注：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共有1,
185股用于“伟24转债”转股。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
份余额10,610,616股。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577-86051886
联系邮箱：ir@cnweiming.com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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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